




“有畏”方能“有为”

本刊评论员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党中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

云南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

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纪律既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干事创业

既是使命担当，也需要纪律护航。二者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共同构成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

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

准绳。商鞅徙木立信，不仅树立了法令威信，更释放了变法图强的强大动能。

中央八项规定看似规范的是公务接待、会议文件等细枝末节，实则从细微处

开始，重塑了政治生活的底层逻辑。当“文山会海”被精简为“清单管理”，

当“迎来送往”转化为“四不两直”，党的纪律建设实现了从“秩序工具”

到“发展动能”、从“行为规范”到“治理革命”的跃升。在“十四五”规

划收官与“十五五”谋篇的关键节点，必须进一步深刻认识“有畏”与“有

为”的辩证关系，以敬畏之心筑牢底线，以奋进之志突破藩篱，方能在纪律

规矩的框架内书写干事创业的时代答卷。纪律是干事创业的“导航仪”，有

畏方能行稳致远。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历史反复证明：纪律严明是事

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党员干部若失去对纪律的敬畏，便如同脱轨的列车，纵

有再强动力也难免倾覆。纪律看似约束，实则为干事创业划清边界、校准方

向——它遏制了“乱作为”的冲动，驱散了“不作为”的迷雾，让担当者明

底线、知进退，在改革创新中底气十足。敬畏是担当作为的“压舱石”，知

止方能脚踏实地。“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真

正的“有畏”决不是“怕摔碗不洗碗”“宁可不干事也要不出事”的消极逃

避，而是源自对人民、权力、法纪的敬畏。焦裕禄、谷文昌等楷模，正是以

如履薄冰的审慎态度，在为民造福中成就伟业。敬畏不是畏首畏尾，而是将

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在克己奉公中释放“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豪情。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有畏”与“有为”的统一

中书写时代答卷。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中央八项规定，从“进京赶考”

的自我警示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无不印证了越是重大历史关

头，越需要纪律保障与担当精神同频共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上，党员干部尤其需要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守牢底线，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使命感主动作为，将纪律

的戒尺转化为发展的标尺。有畏者，心中有戒、行有所止；有为者，肩上有

责、脚下有路。唯有将遵规守纪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

的巨轮在清正之风中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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